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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户胡先生因违规经营卷烟，
被当地烟草专卖局责令停业整顿。
胡先生询问停业整顿期间可以销售
库存卷烟吗？

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表示，根
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烟草
专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可以定期或
者不定期地对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企业、个人进行检查。经检查不符
合《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规定条件
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可以
责令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

直至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
格。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六十条规定，烟草专卖
局责令持证人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
行整顿的，每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
期间，烟草专卖局应当加强监管，期
满后视整顿情况决定是否准予恢复
营业。期间，当地烟草专卖局将依法
监管其在整改情况，如擅自经营卷
烟，将会受到相应处罚。

通讯员 周学平

□烟草专卖普法案例解析

停业整顿期间不得经营卷烟

本报讯 身为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与另外一家企业签订多份“0元月
租”的车辆租赁合同，导致企业利益
受到损失。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布二审结果，这名曾经的企业高管被
判赔偿损失 40余万元。

2023年初，我市A企业法定代表
人由原来的陈某变更为赵某。该企
业清理账目时发现，陈某在担任该企
业高层管理岗位期间，曾代表企业与
B公司签订了多份“0元月租”的车辆
租赁合同，导致企业利益受损。根据
这一发现，A企业将陈某起诉至茅箭
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

茅箭区人民法院立案调查发现，
陈某在其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 2019
年至 2020年间，曾代表 A企业与多
家公司签订《客车租赁合同》，租赁旅
游客车多台，约定月租金每台 300-
5500元不等。但到了 2020年 6月至
8月，陈某代表 A企业先后与 B公司
签订 3份“0元月租”的《租赁合同》，

并向B公司共实际交付车辆 92台。
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陈某作为A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切实履行自身义务，为公司谋取合法
利益。其在履行职务时，代表A企业
签订多笔“0元月租”的《租赁合同》，
均属无对价合同，减少了A企业的租
赁费收入，损害了公司利益，应予赔
偿。关于赔偿标准，参照A企业租赁
费底价标准，即每月每台车辆租赁费
300元确定陈某的应赔偿金额。即：
448200元（92台×300元×12个月）。

对于茅箭区人民法院的这一判
决，陈某表示不服并向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以案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 小区公共设施维修损坏
多年无人维修，存在安全隐患，业主
反映强烈。日前，记者从市联合执法
进小区工作专班办公室获悉，在相关
部门的介入下，我市一小区物业公司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更换了履职不
到位的物业经理，对损坏的公共设施
进行了维修。

2023年 8月 31日，房县城关镇
下西关诗源华府小区业主彭先生向
市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专班反映，该
小区 8栋楼梯灯因年久失修已损坏多
年，业主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均
未维修，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且
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房县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专班
接到转派清单后，立即安排专人对情

况进行核实，并召集诗源华府小区包
联单位、下西关社区、小区物业、业委
会、党支部召开五方联动会议，对彭
先生反映的问题展开处置。

经过调查，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
在任职期间未尽到相应的工作职责，
未对小区损坏的公共设施进行维修，
给业主生活带来影响。最终，物业公
司更换了物业经理。2023年 9月 1
日，新任物业经理上任后，购置了一
批新的灯具，第一时间将小区内损坏
的楼梯灯和路灯全部更换，并安排专
人定期对小区线路和灯具的运行情
况进行检查检修。

事后，房县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
专班电话回访彭先生，彭先生对事件
解决表示满意：“专班工作效率高、执
法有温度，第一时间为我们小区居民
解决急难愁盼的事，排除了小区存在
的安全隐患。”

本报讯 明知对方已婚，可为了
维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男子屡屡向对
方转账。一段时间后，两人的不正当
关系决裂，男子打算通过起诉的方式
追回之前转给女方的钱财。对于这
起案件，房县人民法院日前作出判
决，明确表示“不予支持”。

男子王某（化姓）与女子李某（化
姓）均为房县人。2021年 4月，王某
与已婚的李某相识后开始保持不正
当男女关系。从 2022年 3月开始，王
某开始不定期以微信红包等方式向
李某转账，每次金额从 8.88 元到
5000元不等。截至 2023年 7月，王
某累计向李某转账 3万余元。

之后，两人产生矛盾，李某将王
某的微信、电话拉黑。发现李某对自
己的态度明显转变，王某认为对方欺
骗了他的感情。王某认为李某的行
为构成“不当得利”，以此为由将李某
告上法庭，要求对方退还之前的转账
3万余元。

房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展开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款项是王某与
李某在不正当交往期间发生的转账
行为，王某每次向李某转账金额大小
不一，单次转账最大金额为 5000元，
但都未明显超出本地消费水平，属男
女双方处于“恋爱”期间的正常现象，
即便是在不正当交往这种特殊关系
中，王某对李某的转账支出也是为了
维持双方男女关系乃至达到结婚目
的的自愿赠与行为，故认定本案法律
关系应是赠与合同纠纷。

此外，王某与李某交往期间，王
某明知李某已婚仍与其保持不正当
关系，双方的行为有损社会公德，违
背公序良俗，其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
的婚姻稳定与家庭和睦，不属于法定
的附义务赠与，对案涉款项王某无权
主张返还。同时，不可否认李某在其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其他异性保持
不正当男女关系，违背了婚姻的忠实
义务，其行为亦与社会普遍价值观念
所不齿，应受到谴责。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王
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未提出
上诉。

15 日 11 时许，麻竹高速军店收
费站出口驶来一辆大货车，收费站班
长熊晓君发现这该车有点不对劲，他
立即上前询问。“我从河南开往重庆，
刚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我不知道怎
样更换备用轮胎。”司机师傅一副惊
魂未定的样子。

“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熊晓君
立即将车辆引导停放至安全地带，一
边安慰车主，一边上报管理所，联系车
辆维修救援人员。维修人员到达后，
经过 20分钟将车辆备胎换好，车辆可
以正常行驶。

图/记者 罗伟 通讯员 陈华

大货车高速公路突遇爆胎
收费站工作人员立即施救化解险情

签“0元合同”导致企业利益受损
二审判决涉事高管赔偿40余万元损失

■记者 何利

男子欲追讨不正当交往期间赠送的财物

法院：属赠与合同纠纷，不予支持
■记者 何利

小区设施损坏无人维护，工作专班及时介入——

不履行职责 就换物业经理
■记者 徐国文
通讯员 唐春海 雷嘉 实习生 孟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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